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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進修推廣部推廣教育學分班招生簡章
112學年度第1學期隨班附讀學士及碩士學分班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2年8月25日（星期五）（以郵戳為憑）
2、 修讀學分規定
（1） 隨班附讀之學員每學期最多修習六學分。
（2） 修讀科目之成績，學士班以六十分為及格，碩士班以七十分為及格，成績及格者由進修推廣部發給學分證明。
（3） 本班學員不得修習非本簡章系所開放之課程（含教育學程）。
3、 報名資格：申請學士班隨班附讀者之學歷須具有報考學士學位資格，申請碩士班隨班附讀者之學歷須具有報考碩士學位資格。
4、 報名須知
（1） 各課程依學校排定時間上課，與本校具有學籍之正式學生一起上課；本學期各系學士及碩士班開放隨班附讀之課程，(見附件一)。
（2） 開課前至進修推廣部繳驗畢業證書正本。
（3） 以同等學歷報名者，請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規定(見附件二)，繳驗相關證明文件正本。
（4） 持國外學歷報考者，請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之規定，附下列證明文件：
1. 經中華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如係中、英文以外語言，應加附認證之中文或英文譯本。
2. 經中華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如係中、英文以外語言，應加附認證之中文或英文譯本。

3. 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應涵蓋國外學歷修業起訖期間）。
4. 外國學歷切結書（見附件三，填完後與學歷證件一起寄回）。
5、 報名手續
（1） 一律通訊報名。
（2） 應繳交之文件
1. 報名表乙份。
2. 照片一張（請自行黏貼於報名表上）。
3. 身份證影本（請自行黏貼於報名表上）。
4. 學歷證件影本乙份。
5. 郵政匯票。
6. 其他證明文件。
（3） 報名費：每人新臺幣300元整，請以郵政匯票抬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寄送。
（4） 請至本部網站：https://dce.ntcu.edu.tw/，最新消息下載「112學年度第1學期隨班附讀學分班」之報名表，並據實填寫個人資料、修讀課程與學分數，報名後不得更改或增減課程。
（5） 應繳交之文件，以郵戳為憑，寄至「403臺中市西區民生路227號，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進修推廣部服務組 陳小姐收。

（6） 經報名後，不論錄取與否，其所繳交之證件影本及報名費一概不退還。
6、 錄取通知及學費繳交
（1） 寄發「隨班附讀學分班註冊繳費通知」。
（2） 學費：依本校進修推廣部之「推廣教育學分班學分費支給標準」收費，學士班每學分新臺幣1,900元，碩士班每學分新臺幣4,000元（管理類為每學分新臺幣4,800元），EMBA碩士學分班每學分新臺幣6,800元；雜費費用每人新臺幣3,000元；學費不含課程書籍費及圖書費，其他課程材料費用依各系所開之課程規定付費。
7、 退費標準

如因學員個人因素，未能上課，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之退費標準退費，如下：
（1）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課者，退還已繳學費之九成。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費之半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2） 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若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8、 注意事項
（1） 上課以本校行事曆為依據，112學年度第1學期開學日期為112年9月11日（星期一）。上課時間節次表，見附件四。
（2） 上課時間及教室依本校課程公佈為準，請依排定的上課時間與地點到課，如有調整，應行配合，不得要求退費。
（3） 本課程若臨時有異動或停開決定，以本校公告為準。
（4） 本班採每一學期報名，確定錄取之學員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及休學。
（5） 學員不得辦理兵役緩徵。
（6） 學員在校之行為應遵守本校規定。如有不當行為影響授課或其他學生（員)之學習，經通知後，仍未改善者，得取消其修讀資格，並不予退費。

（7） 本學分班學員之身份為「推廣教育學員」，僅修習課程與學分，不授予學位，其學分證明加註「推廣教育」字樣。
（8） 課程修讀期滿，缺課未超過該課程上課時數三分之一且成績及格者，由本校進修推廣部發給推廣教育學分成績證明。
（9） 學員未來如通過本校入學考試，取得入學學籍者，其已修得科目學分是否抵免，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及系所規定辦理。
（10） 學員入校停車收費每次50元，需要者請至進修推廣部辦公室申請停車證。
9、 連絡資訊
（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進修推廣部 陳小姐
（2） 地址：403臺中市西區民生路227號
（3） 電話：(04)22183287  傳真：(04)2218-3250

（4） 網址：https://dce.ntcu.edu.tw/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112學年度第1學期隨班附讀課程
【教育學院】
	系所
	開課班別
	開課序號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選修別
	學分
	授課教師
	星期
	節次
	上課地點
	名額
	備註

	教育資訊與測驗統計研究所
	資統一甲
	1
	BMS00070
	現代測驗理論
	必
	3
	施淑娟
	4
	060708
	教育樓B504
	5　
	　

	
	資統一甲
	2
	BMS00120
	統計電腦套裝軟體
	必
	3
	吳慧珉
	1
	020304
	教育樓B504
	5　
	　

	
	資統一甲
	3
	BMS00160
	資訊在教育上的應用
	必
	3
	楊智為
	4
	020304
	教育樓
B504
	5　
	

	
	資統一甲
	4
	BMS00170
	統計理論
	必
	3
	王脩斐
	2
	070809
	教育樓
B504
	5　
	

	
	資統一甲
	5
	BMS40210
	電腦專題研究(二)
	選
	3
	吳慧珉
	4
	060708
	教育樓
B504 
	5　
	　

	
	資統一甲
	6
	BMS40300
	測驗統計程式專題研究(二)
	選
	3
	楊智為
	4
	060708
	教育樓
B501
	5　
	　

	
	資統一甲
	7
	BMS00080
	測驗統計程式設計
	必
	3
	陳桂霞
	2
	070809
	求真樓K301b
	5　
	

	
	資統一甲
	8
	BMS40340
	人工智慧專題研究
	選
	3
	陳桂霞
	2
	020304
	求真樓K304b
	5　
	

	
	資統一甲
	9
	BMS30210
	多變量分析
	選
	3
	施淑娟
	3
	020304
	教育樓B504
	5　
	


	系所
	開課班別
	開課序號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選修別
	學分
	授課教師
	星期
	節次
	上課地點
	名額
	備註

	教育資訊與測驗統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夜測碩一A
	1
	NMI00040
	現代測驗理論
	必
	3
	吳慧珉
	4
	111213
	教育樓B504
	5　
	

	
	夜測碩一A
	2
	NMI21140
	教育與心理研究法
	選
	3
	楊志堅
蘇啟明
	1
	111213
	教育樓B501
	5
	

	
	夜測碩一A
	3
	NMI21170
	專題研究專案管理
	選
	3
	王脩斐
	3
	111213
	教育樓B504
	5
	

	
	夜測碩一A
	4
	NMI51190
	人工智慧專題研究
	選
	3
	陳桂霞
	2
	111213
	求真樓K301b
	5　
	

	幼兒教育學系
	幼一甲
	6
	AEC32820
	兒童戲劇
	選
	2
	林佳慧
	3
	0809
	求真樓K702
	5　
	

	
	幼二甲
	5
	AEC32890
	幼兒藝術教育
	選
	2
	林佳慧
	2
	0304
	求真樓K703
	
	

	
	幼三甲
	9
	AEC30130
	幼兒教具設計與商品化
	選
	3
	林佳慧
	1
	060708
	求真樓K706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幼研一甲
	2
	BEC21100
	幼兒健康促進專題研究
	選
	3
	駱明潔
	3
	020304
	求真樓K709
	
	

	
	幼研二甲
	6
	BEC41200
	家庭動力學
	選
	3
	魏美惠
	2
	060708
	求真樓K708
	
	

	
	夜幼碩二A
	3
	NEC41010
	幼兒多元文化教育
	選
	3
	林佳慧
	1
	111213
	求真樓K705
	
	

	幼兒教育學系早期療育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早療二甲
	5
	BEI10750
	0-3歲嬰幼兒療育活動內容與策略設計專題討論
	選
	3
	吳佩芳
	3
	060708
	求真樓K701
	
	

	
	夜早療二A
	3
	NEI31540
	0-3歲嬰幼兒療育活動內容與策略設計專題討論
	選
	3
	吳佩芳
	2
	111213
	求真樓K702
	
	

	


【人文學院】
	系所
	開課班別
	開課序號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選修別
	學分
	授課教師
	星期
	節次
	上課地點
	名額
	備註

	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夜語碩一A
	2
	NEL20190
	漢字識字教學理論與實務研究
	選
	2
	周碧香
	2
	1314
	行政樓A310
	2
	　

	
	語研一甲
	1
	BLA41590
	教育議題與語文教學研究
	選
	3
	彭雅玲
鄭昱蘋
周美香
	1
	080910
	行政樓A309
	2
	　

	
	語研一甲
	4
	BLA41550
	修辭學與語文教學研究
	選
	3
	魏聰祺
	4
	020304
	行政樓A309
	2
	

	
	語研一甲
	2
	BLA10080
	聆聽教學理論與實務研究
	選
	2
	馬行誼
	2
	0607
	行政樓A309
	2
	

	
	語研一甲
	3
	BLA31370
	漢字書法教學研究
	選
	3
	劉瑩
	3
	060708
	行政樓A301
	2
	

	
	語研一甲
	5
	BLA00130
	語文教育研究法(一)
	必
	2
	蔡喬育
	4
	0607
	行政樓A309
	2
	

	華文教學碩士班
	華碩一甲
	6
	BTC20010
	漢語語言學研究
	選
	3
	王珩
	5
	020304
	行政樓A308
	2
	

	
	華碩一甲
	2
	BTC00060
	華語詞彙學及語法學研究
	必
	3
	歐秀慧
	3
	020304
	行政樓A309
	2
	

	
	華碩一甲
	3
	BTC10050
	漢字書法教學研究
	選
	3
	劉瑩
	3
	060708
	行政樓A301
	2
	

	
	華碩一甲
	4
	BTC00030
	研究方法                                                                                                                                                                                                                              
	必
	3
	王珩
蔡喬育
	4
	020304
	行政樓A308
	2
	

	
	華碩一甲
	5
	BTC20080
	華語語用學研究
	選
	3
	歐秀慧
	4
	060708
	行政樓A308
	2
	


【管理學院】
	系所
	開課班別
	開課序號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選修別
	學分
	授課教師
	星期
	節次
	上課地點
	名額
	備註

	高等教育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高教一甲
	2
	BHE10010
	高等教育人力資源管理研究
	選
	3
	林政逸
	3
	020304
	英才校區R504 
	5　
	　

	
	高教一甲
	3
	BHE00010
	研究方法
	必
	3
	林政逸
王欣宜
林原宏
程一雄

薛承佑
	3
	101112
	英才校區R504 
	5　
	　

	
	高教一甲
	4
	BHE00090
	校務研究與管理實務
	必
	3
	李家宗
林佳慧
	2
	060708
	英才校區R504 
	5　
	　

	
	高教一甲
	5
	BHE10230
	高等教育比較研究
	選
	3
	李家宗
溫子欣
	4
	101112
	英才校區R504 
	5　
	

	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EMBA)
	EMBA一A
	2
	NEM10080
	資通訊科技與商業智慧
	選
	3
	張敦程
賴志松
	6
	091011
	英才校區R504
	5　
	

	
	EMBA一A
	3
	NEM10240
	專案管理
	選
	3
	林欣怡
莊育振
柯勇全
	6
	060708
	英才校區R501
	5　
	

	
	EMBA一A
	4
	NEM10190
	創意商品研究
	選
	3
	楊宜興
顏名宏
	6
	091011
	英才校區R501 
	5　
	

	
	EMBA一A
	5
	NEM10530
	品牌管理
	選
	3
	張馨化
丘周剛
楊明諭
鄭裕篤
	5
	111213
	英才校區R501
	5　
	


附件二
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
教育部102年4月3日臺教高(四)字第1020046811C號令修正
第一條 本標準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班（不包括二年制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一、高級中等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退學或重讀二年以上，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二）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三）修滿規定年限後，因故未能畢業，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二、五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修滿三年級下學期後，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二）修讀四年級或五年級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或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三、依藝術教育法實施一貫制學制肄業學生，持有修業證明者，依其修業情形屬高級中等學校或五年制專科學校，準用前二款規定。
四、高級中學及職業進修（補習）學校或實用技能學程（班）三年級（延教班）結業，持有修（結）業證明書。
五、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持有高級中學、職業學校或專科學校畢業程度及格證明書。
六、知識青年士兵學力鑑別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
七、國軍退除役官兵學力鑑別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
八、軍中隨營補習教育經考試及格，持有高中學力證明書。
九、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四等特種考試及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十、持大陸高級中等學校肄業文憑，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並有第一款所列情形之一。
十一、技能檢定合格，有下列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一）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五年以上。
  （二）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二年以上。
  （三）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
十二、年滿二十二歲，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四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一）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二）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三）空中大學選修生選修課程（不含推廣教育課程）。
十三、空中大學選修生，修畢四十學分以上（不含推廣教育課程），成績及格，持有學分證明書。
十四、符合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者。
第三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二年制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一、二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二年以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二）修讀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下學期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三）修滿規定修業年限，且已修畢畢業應修學分八十學分以上，因故未能畢業，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二、三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或退學三年以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二）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二年以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三）修讀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下學期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三、五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或退學三年以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二）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二年以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三）修讀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下學期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四）修滿規定修業年限，且已修畢畢業應修學分二百二十學分以上，因故未能畢業，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四、大學學士班（不含空中大學）肄業，修滿二年級下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五、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持有專科畢業程度及格證明書。
六、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特種考試及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七、技能檢定合格，有下列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一）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四年以上。
（二）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二年以上。
八、年滿二十二歲、持有高級中等學校畢（結）業證書或已修業期滿者，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八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一）大學或空中大學之大學程度學分課程。
（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三）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七月十三日修正施行後，本標準一百零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修正施行前，已修習前項第八款所定課程學分者，不受二十二歲年齡限制。
第四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碩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一、在學士班肄業，僅未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退學或休學，自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始日起算已滿二年，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二、修滿學士班規定修業年限，因故未能畢業，自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末日起算已滿一年，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三、在大學規定修業年限六年（含實習）以上之學士班修滿四年課程，且已修畢畢業應修學分一百二十八學分以上。
四、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書後，其為三年制者經離校二年以上；二年制或五年制者經離校三年以上；取得專科進修（補習）學校資格證明書、專科進修學校畢業證書或專科學校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證書者，比照二年制專科學校辦理。各校並得依實際需要，另增訂相關工作經驗、最低工作年資之規定。
五、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特種考試及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六、技能檢定合格，有下列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一）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三年以上。
（二）技能檢定職類以乙級為最高級別者，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五年以上。
第五條 曾於大學校院擔任專業技術人員、於專科學校擔任專業及技術教師，或於職業學校擔任技術及專業教師，經大學校級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前三條所定新生入學考試。
第六條 大學經教育部核可後，就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經校級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得准其以同等學力報考第二條至第四條所定新生入學考試。
第七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博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一、 碩士班學生修業滿二年且修畢畢業應修科目與學分（不含論文），因故未能畢業，經退學或休學一年以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二、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修業期滿，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或博士學位考試，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三、修業年限六年以上之學系畢業獲有學士學位，經有關專業訓練二年以上，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四、大學畢業獲有學士學位，從事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五年以上，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五、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且從事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六年以上，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特種考試及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前項各款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由各大學自行認定；其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得以創作、展演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
第一項第三款所定有關專業訓練及第四款、第五款所定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由學校自行認定。
第八條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高級中等學校學歷，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辦理。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但大學應增加其畢業應修學分，或延長其修業年限。
畢業年級高於相當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肄業生，修滿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修業年限以下年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辦理。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學士學位，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者，得準用前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辦理。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其畢肄業學校經教育部列入參考名冊或為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且入學資格、修業年限及修習課程均與我國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並經各大學招生委員會審議後認定為相當國內同級同類學校修業年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條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四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辦理。
持前項香港、澳門學校副學士學位證書及歷年成績單，或高級文憑及歷年成績單，得以同等學力報考科技大學、技術學院二年制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第五項國外或香港、澳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證件及成績證明、前項香港、澳門副學士學位證書及歷年成績單，或高級文憑及歷年成績單，應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或行政院在香港、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驗證。
第九條 軍警校院學歷，依教育部核准比敘之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標準所定年數起迄計算方式，除下列情形者外，自規定起算日，計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一、離校或休學年數之計算：自歷年成績單、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所載最後修滿學期之末日，起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二、專業訓練及從事相關工作年數之計算：以專業訓練或相關工作之證明上所載開始日期，起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第十一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三
外國學歷切結書

本人            以中華民國教育部認同之                學校發給之□學士□碩士□博士學歷證件報考  貴校，謹此具結保證，如經錄取貴校，本人將於報到時繳驗下列文件正本：
1. 經中華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如係中、英文以外語言，應加附認證之中文或英文譯本。
2. 經中華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如係中、英文以外語言，應加附認證之中文或英文譯本。
3. 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應涵蓋國外學歷修業起訖期間；本人於國外修業期間為    年    月至    年    月，累計實際修業時間（不含寒、暑假）共    個月）
前二項文件確經駐外館處驗證屬實，本人並同意出具中、英文授權查證同意書供  貴校辦理查驗學歷證件之用。屆時若未如期繳交或經查證結果有不符中華民國教育部「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之規定，即由  貴校取消入學資格，絕無異議。
        此致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立書人：
報考系（所、學位學程）組別：
學校所在國及地址：
聯絡電話：
日    期：
附件四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上課時間節次表
一、星期簡稱表
	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簡稱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二、時間節次表
	節次
	上課時間
	節次
	上課時間
	節次
	上課時間

	01
	08：10-09：00
	06
	13：30-14：20
	11
	18：40-19：25

	02
	09：10-10：00
	07
	14：30-15：20
	12
	19：25-20：10

	03
	10：20-11：10
	08
	15：40-16：30
	13
	20：20-21：05

	04
	11：20-12：10
	09
	16：40-17：30
	14
	21：05-21：50

	05
	12：20-13：10
	10
	17：40-18：30
	15
	21：50-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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